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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746次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8年 4月 18日（星期四）下午 2時 

地點：本市市政大樓 2樓北區 N206審議室 

主席：彭兼主任委員振聲                  彙整：黃書宣 

出席委員：(詳簽到表)  

列席單位人員：(詳簽到表) 

 案件一覽表： 

報告事項 

一、 「臺北市中正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主要計畫）案」

及「臺北市中正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細部計畫）案」

簡報會議 

二、 為提升「本市老舊中低層建築社區辦理都市更新擴大

協助專案計畫」審議效率精進方案 

審議事項 

一、 「變更臺北市北投區行義段一小段 51 地號等土地保

護區為溫泉產業特定專用區主要計畫案」暨「擬定臺

北市北投區行義段一小段 51 地號等土地溫泉產業特

定專用區細部計畫案」 

二、 「變更臺北市北投區行義段一小段 82 地號等土地保

護區為溫泉產業特定專用區主要計畫案」暨「擬定臺

北市北投區行義段一小段 82 地號等土地溫泉產業特

定專用區細部計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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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報告事項 

案名：「臺北市中正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主要計畫）案」

及「臺北市中正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細部計畫）案」

簡報會議 

案情概要說明： 

一、申請單位：臺北市政府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6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

實施辦法 

三、計畫緣起與目的 

(一) 中正區為臺北市較早發展地區，部分地區建築物老舊亟

待更新，另自 90 年之後，本區陸續完成鐵路地下化、

捷運系統藍線、臺北轉運站、華山藝文特區及光華數位

新天地等建設，近年市府持續推動包含大八德商圈產業

發展、捷運機場線、西區門戶計畫、捷運萬大線興建計

畫、公辦都更與公共住宅新建計畫、水岸遊憩景觀計畫、

中正橋改建計畫以及防災型都市更新計畫，預期中正區

的土地使用、空間環境、交通運輸等將陸續產生重大變

化。中正區至今未曾進行全區性通盤檢討，市府因應區

內近年的發展轉變，爰進行本次都市計畫主要計畫及細

部計畫之通盤檢討。 

(二) 檢討目的： 

1. 配合中正區的發展轉變，研擬發展策略，及檢討土地

使用內容。 

2. 串連西區門戶計畫各項資源與城內文化資產，透過都

市設計研擬，提供友善觀光休閒環境。 

3. 考量 TOD 為緊密城市重要發展理念，且中正區大眾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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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系統發達、再加上萬大線開發計畫，捷運站點密布

等特性，應透過都市設計研擬，打造中正區友善綠色

運輸、人行環境。 

4. 配合政策需求或實際使用情形，全面檢討中正區公共

設施用地。 

5. 考量全球氣候變遷，及舊城區人口密集特性；納入防

減災城市思維，提升中正區都市發展韌性。 

四、計畫內容：詳公展計畫書、圖。 

五、公開展覽： 

(一) 本案主要計畫、細部計畫自 107 年 9 月 26 日起至 107

年 11 月 4 日止公開展覽 40 天，並以 107 年 9 月 25 日

府授都規字第 10760282804 號函送到會。 

(二) 本案市府於 106年 10月 12日舉辦公開展覽前座談會。 

(三) 本案市府於 107年 10月 12日及 107年 10月 19日舉辦

公展說明會。 

六、公展期間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  

本案公展期間迄今本會接獲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

表編號共 25 件，計有 108 人次。(詳後附綜理表，「通

案」計編號 1件、「城內生活圈」計編號 5件、「華山東

門生活圈」計編號 2件、「城南生活圈」計編號 7件、「公

館生活圈」計編號 10件) 

決議：本案不另行組成專案小組，請市府於下次提委員會議

審議時，比照已提會之各行政區通盤檢討案，就總體

性原則、計畫內容進行說明，並針對公民團體陳情意

見提出市府回應。另有關委員所提都市計畫對於熱島

效應之因應以及城市風廊之建構，請市府一併納入評

估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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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二 

案名：為提升「本市老舊中低層建築社區辦理都市更新擴大

協助專案計畫」審議效率精進方案 

一、 提案單位：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二、 本案市府以 108 年 4 月 3 日府都新字第 1083007842 號

函送到會。 

決議：洽悉，同意市府後續依所提精進作為及修正程序辦

理。另建議加強個案與當地行政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

之連結，針對地區待補足之公共設施，能藉由更新獎

勵提升公益性及落實公共環境的改善。 

貳、審議事項 

審議事項一 

案名：「變更臺北市北投區行義段一小段 51 地號等土地保

護區為溫泉產業特定專用區主要計畫案」及「擬定臺

北市北投區行義段一小段 51 地號等土地溫泉產業特

定專用區細部計畫案」 

案情概要說明： 

一、申請單位：金憶實業有限公司 

二、法令依據： 

(一)主要計畫：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3款 

(二)細部計畫：都市計畫法第 24條 

三、計畫緣起： 

北投行義路溫泉為市民假日重要休閒據點，然因其

土地絕大部分位於保護區，數十年來的零星開發已造成

當地建物、管線、景觀凌亂；另外溫泉資源毫無管制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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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廢水排放於河川，造成環境生態破壞。為保育及永

續利用溫泉資源，中央於 92年 7月公布「溫泉法」，依

溫泉法第 13條之精神：「溫泉區之劃設，應優先考量現

有已開發為溫泉使用之地區，涉及土地使用分區……依

相關法令配合辦理變更」。 

市府遂於 102 年 10 月 8 日以府都規字第

10202951300號公告實施「變更臺北市北投區行義段一

小段 49 地號等保護區為溫泉產業特定專用區（第一階

段：可申請變更溫泉產業特定專用區開發許可範圍及處

理原則）主要計畫案」，劃定行義路地區可申請開發許

可範圍，103 年 3 月 28 日府都規字第 10300251700 號

公告實施「擬定臺北市北投區行義段一小段 49 地號等

保護區為溫泉產業特定專用區（第一階段：可申請變更

溫泉產業特定專用區開發許可範圍及處理原則）細部計

畫案」之「開發許可審查原則」，以作為後續開發許可

申請及審查依據。 

本計畫區位於 102年主要計畫劃設之 B區開發許可

範圍，包含市府 93年列管之既有業者：天祥溫泉餐廳，

以紗帽山天祥小吃店依規定申請溫泉使用計畫，並經臺

北自來水事業處初審同意在案，溫泉使用計畫申請人同

意由金憶實業有限公司辦理都市計畫變更。 

本案依前開計畫開發許可規定，業於 107年 2月 14

日經臺北市政府核定 B 區整體開發原則，107 年 9 月 7

日經提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

會幹事會就個案基地審查完竣，爰依都市計畫法 27 條

第 1項第 3款規定辦理主要計畫案變更、都市計畫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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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條擬定細部計畫。 

四、計畫範圍及權屬： 

(一) 計畫範圍及面積 

本計畫範圍位於行義路 402 巷南側，面積 2,322.16

平方公尺。 

(二) 土地權屬 

本計畫範圍皆為國有土地，管理機關為財政部國有財

產署。 

五、計畫內容：詳公展計畫書、圖。 

六、公開展覽︰ 

(一) 本案市府自 107年 11月 23日起至 107年 12月 22日公

開展覽 30 天，並以 107 年 11 月 22 日府都規字第

10760487914號函送到會。 

(二) 市府於 107年 12月 5日召開公展說明會。 

七、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2件。 

決議： 

一、 本案依公展計畫書、圖，及本次會議市府所送補充會議

資料及其修正對照表修正通過。 

二、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同意依市府回應說明辦理。 

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公民或團體意見綜理表 

案名 

「變更臺北市北投區行義段一小段51地號等土地保護區為溫泉

產業特定專用區主要計畫案」及「擬定臺北市北投區行義段一

小段51地號等土地溫泉產業特定專用區細部計畫案」 

編號 1 陳情人 彭耀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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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求意見

與建議 

一、 查本案係國有土地，由台北市政府係都市計畫主

管單位，依都市計畫法管理使用，依主要計畫書

第 22頁稱「...基地內屬公有土地管理機關同意，

得以捐贈土地方式辦理。」，查台北市政府都市發

展局回應稱「捐贈對象是指台北市政府」，但查「公

有土地」的管理機關若有變動非以「捐贈」為名。

則溫泉業者，是否自始即侵奪國有土地，請說明。 

二、 簡報係溫泉業者委託，獲有都市發展局許可，到

場簡報，稱「停車位內部化」，又稱「有接駁車」

自石牌捷運站接送至本地點，查停車非得以內部

化解決，此內部化如何解決停車問題，請解釋。

又泡湯民眾自由前往，何故有意願乘坐接駁車泡

湯，應命提出數據證明。稱停車位 178 個，主要

計畫書第 22頁稱「衍生停車位 6席」有矛盾，請

解釋。 

三、 主要計畫書第 22頁論及：回饋、代金、均已口頭

報告，不再重覆，所稱「異地集中回饋」，請解釋。

第 31頁有「以必要服務設施及景觀道路、退縮人

行空間等主要項目回饋。」，當該等景觀道路或退

縮人行道，均係社區設計規劃當然項目，稱「回

饋」有不當，又簡報說明稱：「本日簡報內容係依

據 102年及 103年主要計畫、細部計畫而來」，認

為第 2 頁第 5 行稱「兼顧溫泉產業及環境永續發

展」作不到，則本次公告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

不能達於永續發展目標，此態樣下，請台北市政

府審查，是否應變更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 

四、 本件簡報的範圍 2322.16 平方公尺，係細部計畫

書第 2頁「可變更溫泉產業特定專用區範圍圖」A、

B、C、D四區均係得申請變更範圍，今以 B區提出

申請，是四區的一小部分，何故未全部四區提出

申請，有說明必要。主要計畫書第 2 頁稱：「107

年 2月 14日經臺北市都市設計及開發許可審議委

員會審議核定 B區整體規劃。」，請說明經核定的

文號。」，則顯然該核准與整體範圍不符，有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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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說明後，再提出意見。 

五、 因市政府準備資料不足，致核心議題：究竟市府

擬准設或不擬同意設立溫泉區，範圍應設多大，

攸關使用內容，此疑義澄清後，再就細部計畫及

主要計畫內容再開說明會。 

市府 

回應說明 

一、 有關變更溫泉產業特定專用區範圍及審核一節，

回應如下: 

(一)本案開發許可範圍劃定係依據本府 102年 10月 8

日府都規字第 10202951300 號變更臺北市北投區

行義段一小段 49 地號等保護區為溫泉產業特定

專用區(第一階段：可申請變更溫泉產業特定專用

區開發許可範圍及處理原則)主要計畫案規定辦

理。計畫區內包括 A、B、C、D 等開發許可分區，

其劃分原則以現有業者集中分布位置劃設，作為

申請分區整體規劃之實施範圍。 

(二)依前開計畫書規定，分區內申請開發時由申請人

負起整合責任進行分區整體規劃，經本府審核通

過後作為分區之整體開發原則，始得進行分區內

個別基地申請開發許可。 

(三)查本案係位屬行義路地區 B 區整體規劃範圍，整

體規劃方案及內容業經本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

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通過並經本府 107年 2月 14

日府都設字第 10730622000號函核定在案。 
二、 有關公共設施開發回饋一節，回應如下: 

(一)為避免溫泉產業過度開發，在環境容受力許可條

件下，允許適度強度開發行為，以兼顧環境保育

與土地利用效益。爰本府特規劃溫泉產業特定專

用區，以配合生態規劃理念，促使溫泉資源永續

利用，結合地區周邊景觀遊憩資源，強化地區經

營管理機制，促進溫泉產業永續發展，塑造地區

特色。 

(二)本案係採開發許可制，在申請開發許可範圍之分

區內，於申請變更溫泉產業特定專用區時，為建

構高品質服務機能，並從開發者受益、使用者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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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及公共設施成本內部化等原則，故本府要求申

請開發所衍生之污水處理、停車場、接駁專車停

車用地等公共服務性設施，由業者自行闢設。 

(三)另查本案基地屬公有土地，依本案計畫書內規

定，經公有土地管理機關同意得以捐贈土地方式

辦理回饋，並經本府同意後以異地集中回饋於 102

年主要計畫之可申請開發許可範圍內。惟採異地

集中回饋，係因有利本府整體規劃，並有效利用

土地，故本項規定係載明於本案計畫書內，受贈

單位係屬本府。 

(四)有關本案辦理之法令依據、都市計畫與都市設計

審議(含交通及停車空間)並行審查之機制、採取

變更該年度土地公告現值 20%以代金繳交回饋之

方式辦理回饋等內容，申請人皆依照本府 102 年

10月8日府都規字第10202951300號公告實施「變

更臺北市北投區行義段一小段 49 地號等保護區

為溫泉產業特定專用區（第一階段：可申請變更

溫泉產業特定專用區開發許可範圍及處理原則）

主要計畫案」，及 103 年 3 月 28 日府都規字第

10300251700 號公告實施「擬定臺北市北投區行

義段一小段 49 地號等保護區為溫泉產業特定專

用區（第一階段：可申請變更溫泉產業特定專用

區開發許可範圍及處理原則）細部計畫案」之「開

發許可審查原則」辦理，前開事項皆明載於主要

及細部計畫書內。 
三、 交通系統規劃暨停車位一節，說明如下: 

(一)依據本府開發許可分區及整體規劃原則規定，分

區內申請開發時由申請人負起整合責任進行分區

整體規劃，經本府審核通過後作為分區之整體開

發原則，始得進行分區內個別基地申請開發許

可，分區內依本計畫訂定之個別開發基地條件劃

分為限制開發區及可開發區，整體規劃項目包含

交通改善計畫(接駁系統、道路系統拓寬開闢)及

經本府認定應表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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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另有關停車位 178 個，係指本案基地周邊可供停

車之私人停車場約有 6 處，約可提供小汽車停車

位 178席；主要計畫書第 22頁稱「衍生停車位 6

席」部分，係指業者開發基地後，基地內所需提

供之公共設施停車位，業者須依相關法令設置停

車空間、裝卸位，已符合衍生交通量之需求。 

委員會 

決議 

一、 本案依公展計畫書、圖，及本次會議市府所送補

充會議資料及其修正對照表修正通過。 

二、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同意依市府回應說明辦理。 

編號 2 陳情人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 

訴求意見

與建議 

(108年 4月 17日台財產北改字第 10800099400號函) 

一、 主要計畫書及細部計畫書所提回饋計畫部分，依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107年 11月 8日「變更臺

北市北投區行義段一小段 49地號保護區為溫泉產

業特定專用區（第一階段：可申請變更溫泉產業

特定專用區開發許可範圍及處理原則）主要計畫

案」涉及公有土地回饋事宜研商會議紀錄，討論

議題 1 結論略以，本署基於臺北市政府輔導行義

路地區溫泉業者之政策，同意該區經管之土地參

與都市計畫變更為溫泉產業特定專用區，並以異

地集中回饋之方式辦理回饋。並請臺北市政府產

業發展局評估行義路地區整體設施需求及可開發

土地區位，後續邀集相關單位研議後，提供回饋

區位、土地面積及取得順序、機關等資料供本署

參考，再行商議後續集中回饋事宜。 

二、 另依主要計畫書陸、實施進度與經費略以，計畫

範圍內國有土地依國有財產法相關法令辦理。故

涉本署經管國有土地部分，後續依國有非公用財

產委託經營實施要點等規定提供使用，惟倘該等

國有土地位於河川區域則不得依前述實施要點提

供使用，請轉知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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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 

決議 
同編號1。 

審議事項二 

案名：「變更臺北市北投區行義段一小段 82 地號等土地保

護區為溫泉產業特定專用區主要計畫案」暨「擬定臺

北市北投區行義段一小段 82 地號等土地溫泉產業特

定專用區細部計畫案」 

案情概要說明： 

一、申請單位：草山文化溫泉餐廳 

二、法令依據： 

(一)主要計畫：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3款 

(二)細部計畫：都市計畫法第 24條 

三、計畫緣起： 

本計畫區位於 102年主要計畫劃設之 D區開發許可

範圍，市府 93 年列管之既有業者草山文化溫泉餐廳依

規定申請溫泉使用計畫，經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初審同意

在案。 

本案依前開計畫開發許可規定，業於 106 年 12 月

28日經臺北市政府核定 D區整體開發原則，107年 4月

18 日經提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

員會幹事會就個案基地審查完竣，爰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辦理主要計畫案變更、都市計

畫法第 24條擬定細部計畫。 

四、計畫範圍及權屬： 

(一) 計畫範圍及面積 

本計畫範圍西側臨行義路，南側為行義路 260巷，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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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 3,922.62 平方公尺。 

(二) 土地權屬 

私有土地面積為3761.73平方公尺，佔總面積95.9%；

公有土地包括國有(管理機關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及臺北市有(管理機關為工務局新建工程處），面積為

160.89 平方公尺，佔總面積 4.1%。 

五、計畫內容：詳公展計畫書、圖。 

六、公開展覽︰ 

（一）本案市府自 107年 5月 1日起至 107年 5月 30日公

開展覽 30 天，並以 107 年 4 月 30 日府都規字第

10734020103號函送到會。 

（二）市府於 107年 5月 23日召開公展說明會。 

七、公民或團體意見：1件。 

八、本案審議歷程： 

全案經提 107年 6月 21日本會第 728次委員會議決議：

「本案請市府協調開發許可申請業者就行義路溫泉區

入口意象輕盈化、建築設計、量體、視覺景觀與穿透性

以及基地周邊生態調查等議題再作周全評估修正，重提

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幹事

會審查完竣後，再提本會續審。」 

九、市府依前述決議修正後，開發計畫經再提 107 年 10 月

25日「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

審議」專案委員會審查完竣，市府爰於 108年 3月 6日

以府都規字第 1083005615 號函送第 728 次委員會議決

議回應表及修正對照表到會續審。 

決議：本案依公展計畫書、圖及本次會議市府補充會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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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修正對照表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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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公民或團體意見綜理表 

案名 

「變更臺北市北投區行義段一小段 82地號等土地保護

區為溫泉產業特定專用區主要計畫案」暨「擬定臺北

市北投區行義段一小段 82地號等土地溫泉產業特定專

用區細部計畫案」 

編號 1 陳情人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 

訴求意見

與建議 

(108年 4月 17日台財產北改字第 10800099400號函) 

    主要計畫書及細部計畫書所提回饋計畫部分，依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107年 11月 8日「變更臺北市

北投區行義段一小段 49地號保護區為溫泉產業特定專

用區（第一階段：可申請變更溫泉產業特定專用區開

發許可範圍及處理原則）主要計畫案」涉及公有土地

回饋事宜研商會議紀錄，討論議題 1 結論略以，本署

基於臺北市政府輔導行義路地區溫泉業者之政策，同

意該區經管之土地參與都市計畫變更為溫泉產業特定

專用區，並以異地集中回饋之方式辦理回饋。並請臺

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評估行義路地區整體設施需求及

可開發土地區位，後續邀集相關單位研議後，提供回

饋區位、土地面積及取得順序、機關等資料供本署參

考，再行商議後續集中回饋事宜。 

委員會 

決議 

本案依公展計畫書、圖及本次會議市府補充會議資料

之修正對照表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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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散會(下午 4時 30分) 

  


